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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臺灣近年校園師生衝突案例增多，無論是教師不當管教或學生投訴教師行

為，隨著家長積極參與及社會氛圍轉變，此類事件常成為公眾關注焦點。校內

師生關係的緊張狀態，也反映出教師對輔導管教規定認知不足及教學困境的現

實問題。

2024 年臺中一所小學體育教師因遭學生以樂樂球棒攻擊後要求道歉未果而

報警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討論（楊貴智，2024）。此案例凸顯教師在面對學

生暴力行為時，難以在自身安全保障與教育責任履行間取得平衡。同時也顯示

學校、社會、教師與家長之間對「正向輔導管教」理解存在明顯差異（觀點主

筆室，2024）。

近二十年來，體罰禁令已成教育界共識，而 2019 年司法院釋字第 784 號解

釋更確立學生對學校管理措施擁有司法救濟權，標誌著學校管理的司法化轉向，

打破了傳統單向管控關係。當代學生能透過學生團體、校務會議參與校園治理，

甚至對侵害其權益的決策提起訴訟。此趨勢使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行為時，因

法律知識不足而卻步，進而影響校園正常管理與安全（郭致遠，2021）。2023
年新北市國中割頸事件後，教育部雖修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強化學

校管理權限，但各方對合理管教的認知差異及校園管理核心問題仍未妥善解決。

在此情境下，教師如何在法律框架內有效管教學生並避免觸法或爭議，已成為

教育界亟需面對的關鍵課題（觀點主筆室，2024）。

二、教師管教權限的法律依據二、教師管教權限的法律依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對教師的管教權限提供了法源基礎，並規範

了管教的範疇與程序，同時保障學生的學習權、受教育權及人格發展權，教師

在進行管教過程中，必須遵循法律與教育倫理，並在必要時採取適當的強制措

施，以維護教學秩序和學生的安全，確保教育環境的穩定與和諧。

教師管教權限有其限制，當學生的行為對他人造成威脅時，教師可依情況

採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在學生有暴力行為、自傷行為或攜帶危險物品等情況下，

教師可介入並採取強制措施 。然而，這些措施必須適度並符合「合理管教」的

原則。如何確定教師在管教時是否符合「合理管教」原則，可從以下幾個方面

進行判斷（陳利銘、薛秀宜，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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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造成學生身心傷害 ：教師的管教行為若導致學生身心受損，例如身

體不適、心理壓力過大或情緒崩潰，則可能已超出合理管教的範疇。例如，長

時間罰站、羞辱性言語、或強制性罰寫超過學生的身心負擔，皆可能構成不當

管教。 

（二）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管教措施需與學生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符，若教師採

取的處罰方式過於嚴苛，例如因小錯誤而施以重罰，則可能違反比例原則。 

（三）是否尊重學生基本權利 ：應尊重學生的人格尊嚴及基本權利，例如不得

剝奪學生的自由或侵害其名譽。若管教行為涉及侮辱、恐嚇、或標籤化學生，

則可能構成不當處罰或霸凌。 

（四）是否符合法律規範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明確禁止體罰及其他

不當管教行為，例如限制下課時間、禁止參加正式課程活動等。若教師的行為

違反此類規定，即屬過度干預。 

（五）管教措施的頻率與持續性 ：若教師頻繁或長期對某位學生採取懲罰性措

施，例如連續多天罰站或持續性言語羞辱，則可能構成持續性侵害，進一步演

變為教師霸凌。 

（六）是否有教育目的 ：合理管教應以教育和矯正不當行為為目的，而非出於

情緒宣洩或報復心理。若教師的行為缺乏教育意圖，則屬不當管教。 

三、師生衝突的成因分析 三、師生衝突的成因分析 

近年來，校園師生衝突事件時有所聞，教育環境中多方面互動的複雜問題，

師生衝突的形成實際上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成因分析如下：

（一）教育價值觀的世代差異 

不同世代的師生，再多種觀點及價值觀存在明顯落差，其主要體現在對「尊

重」與「紀律」理解的不同。研究指出，師生衝突事件的背後常常是學生憤怒

的累積（張怡婷，2013）。隨著社會民主化與網路科技的普及，教師過去對知

識的壟斷性與管教的權威性受到家長與學生的挑戰。現今社會面臨少子化趨勢，

家長更尊重孩子，學生成長於更為開放平等的環境中，對權威的接受程度較低，

而教師許多為傳統權威模式下學習的成功者，導致雙方在互動過程中產生摩擦

與衝突。

（二）家長介入與社會氛圍轉變 

教育思潮的轉變，家長參與度提高與教育「客戶化」趨勢明顯。特別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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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教育機構，家長繳交高額學費，因此將消費者至上觀念適用於校園的現象

相當普遍。教育投資主義的觀念，使師生關係從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轉變

為服務與被服務的互動關係，然親師發生衝突的原因主要為雙方個人人格及價

值觀的不同、管教方法及態度的差異和教學成效的期待落差為等，倘家長與教

師間對教育理念的不一致，也間接影響了學生對教師管教方式的接受度（Lin，
2019）。 

（三）溝通機制的不健全 

師生衝突持續存在的關鍵原因之一，在於校園內缺乏完善的衝突處理機制。

師生間發生衝突事件時，學校往往期望師生能自行處理，欠缺正當且透明的程

序，在現今的教育氛圍下可能導致問題惡化（張怡婷，2013）。 

 綜上所述，師生衝突是教育體系、社會價值觀變遷與人際互動複雜交織的

結果。唯有建立更為開放、平等的師生關係與有效的溝通機制，方能減少衝突

的發生。 

四、結論與建議四、結論與建議

當代教育市場化與少子趨勢下，教師專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學生與家

長以消費者心態介入校務，逐漸侵蝕教師專業權威與教學自主。儘管《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提供法源基礎，大多數教師對其實質內涵與操作應用認識

不足，在處理突發事件時常陷入猶豫，擔憂執行管教措施觸法而寧可採取消極

態度，進一步惡化教學與班級經營困境。針對這些問題，建議從法規明確化、

制度支援機制、教師專業增能及數位證據保存等四個面向著手改善，以協助教

師有效執行教育職責，分別說明如下 ：

（一）法規面：修訂現行辦法以貼近實務，針對教師在輔導管教中常遇到的處

境（如家長不配合、學生不服從等），調整或新增相應條款，讓法規更具可操

作性與時代性。 

（二）制度面：設立教師法律支援機制，學校應編列預算建構合作律師資源，

提供教師法律諮詢、個案研判與文書協助，降低教師個人承擔法律風險的壓力。

同時強化心理與情緒支持提供定期教師心理健康輔導、壓力管理課程，協助教

師處理情緒與衝突壓力，預防因倦怠而消極不作為。 

（三）教師增能面：將法律素養與衝突處理專納入學校教師定期增能課程並要

求研習時數，提升教師面對學生違規或家長投訴時的應對能力。鼓勵學校辦理

實境模擬演練工作坊透過角色扮演與案例演練，訓練教師於實際情境中如何正

確使用法律工具、保護自身權益並維護教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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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數位保存機制 ：學校得建立一套完整且具保密性的數位系統，推動

校園數位紀錄保存平台，在符合規定下，記錄學生行為事件、教師互動流程、

與家長溝通紀錄等，確保過程公開透明並可追溯，避免教師單方面承擔責任。

例如使用 LINE 數位校園方案等系統，教師可提升與家長的即時聯繫與輔導紀

錄整合，以有效降低誤解與衝突，並確保資料的安全與隱私，遵守相關法令規

定。

教師面臨的管教困境源於法規、制度、專業培訓與數位證據保存等四個面

向的脫節。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完善相關法規、建立學校支持系統、加強教

師管教實務訓練，並建立有效的數位記錄機制。唯有如此，教師才能在保障學

生權益的同時，安心履行職責，維護教室秩序與教師尊嚴。這些精進不僅是制

度層面的修補，更代表著教育環境朝向更加成熟與平衡的重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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